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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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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

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

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 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

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 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

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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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nce of Interests: A Case Study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Taihu Lake

Wang Yangliang
(Dean爷s Offi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and discuss some problems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f the Taihu Lake, and try
to give explanations and suggestions under a study framework on balance of interests. The author will mainly discuss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citize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ana鄄
lyze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 setup from three separate perspectives, corporate interest, citizen interest, and public
policy preferences. On this basis,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will give explanations on the reasons of that imbalance
of interest setup in term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ch as GDP government蒺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bstacles to
implementing and enforcing environmental laws, etc. It is vital to rebuild the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y im鄄
plementing a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guaranteeing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encouraging public partici鄄
p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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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政策视野下的利益平衡

西方行为主义政治理论在利益集团的研究中对

利益平衡进行了阐述。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各个利

益集团在政治体系中经历一个复杂的竞争过程后达

到的利益平衡。 国内利益理论研究认为,利益是利

益主体在实现其需要的活动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

所体现的价值;政治则是在特定社会中,各权利主体

以政权为核心,围绕利益的权威性调控而结成的一

定关系和所展开的活动。 利益秩序体现着占统治地

位的政治主体对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调控过程中的

价值选择。 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来看,权利是主体谋

取和实现利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和拥有的并得到特

定社会确认和保障的资源;而义务是人们在特定社

会中通过利益的反射所付出的成本。[1] 权利和义

务,其实质是利益的划分问题。 政府通过政策的偏

好划定权利与义务,实为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而这

种调整的最终目的应为政治体系的运行和保障公民

基本权利的实现。
环境问题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已经有着较长的

历史。 随着工业革命和世界工业化的开展,人类对



于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曾给发达国家带来环境恶化

的后果。 伴随 20 世纪中叶的环境运动,环境意识在

发达国家觉醒,先发展后治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治

理环境问题的路径。 相应地,与环境相关的利益关

系平衡进入环境政治和环境伦理的视野,成为一种

后现代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太湖水污染治理是特定的经济发展阶

段和经济发展模式下环境污染治理的典型案例,应
对这一环境危机,改善水环境污染的治理,是贯彻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公正冶是建构和谐

社会的主要原则和必要条件。 笔者主要以公正与利

益两个概念为核心建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案例的

研究分析框架。 公正意味着政策对利益的分配,对
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地

分配利益、保障基本权利,公平地承担责任,公平地

履行义务,受益者公正地回馈受害者以达到利益平

衡状态。

二、水污染治理相关者利益分析

企业、公民和政府是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

3 个利益相关者和利益主体。
(一)水污染治理与企业利益

太湖水污染案例中,企业是太湖流域水环境污

染的制造者。 其排污行为可分为正常和违规两种。
就其正常排污行为而言,目前国家污水排放标准不

足以改善和应对太湖多年积累的污染且企业总排污

量远超水体纳污的能力。[2] 提高环保标准将增加企

业对污水处理的投入,增加企业的成本。 地方政府

不采纳高标准的环保方案,无疑是为企业降低了生

产成本,弱化了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责任和义务,使企

业的经济利益达到了最大化,公共利益在这个过程

中无疑被放在了企业利益之下。 2005 年,太湖流域

水资源保护局在一次抽查中发现,30% 多的企业存

在非法偷排行为。 2007 年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

尚处于“水危机冶的风口浪尖之时,宜兴当地部分企

业仍然在继续排污,这表明地方政府的监管部门对

企业的偷排污水行为不作为甚至纵容。
从现行行政处罚制度看,企业缴纳排污罚款后

仍有赚取非法暴利的可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环保执法机构可以对任何

一个污染项目处以数额不等的行政罚款。 高污染企

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 1郾 2 ~ 1郾 8 元,每日偷

排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 然而最高的环境

污染罚款只有 100 万元,一般都在 20 万元、10 万

元,甚至是 5 万元、1 万元以下,这种比较收益驱使

着不少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治污。[3] 目前尽管处罚

限额提高到 100 万,但对一些大型工程和企业,与其

巨大的收益相比,处罚制约力仍待考量,即政府的监

管措施在处罚数额上对于企业排污没有相应的约束

力。 污染环境企业省下了处理污染物的费用,减少

了成本,增加了自己的收益,却把治污的成本转嫁给

了社会,增加了社会成本,降低了社会收益。
(二)水污染治理与公民利益

与企业相对,公民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由于

多年的跨省河流污染得不到解决,江苏、浙江两地群

众在各自地界内挂起大幅标语,自发组织“零点行

动冶,通过违法断河来维护自己享受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的权利。 此公众集体行为的背后折射出公众在

参与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缺乏体制内表达利益要求

的合法途径。 另一事例,当民间环境保护人士向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东苕溪的污染防治

管理部门———浙江省人民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推上

被告席时,法院裁定认为,由于污染和原告没有直接

利害关系,所以陈法庆不具备原告资格,不予受理。
这反映出在环保问题上,中国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如
缺乏公益诉讼制度或公益诉讼法院往往不予受

理等。
目前,公民在提请环保诉讼时,受地方政府干

涉,面临证据收集难,集体行动组织难,立案难等问

题。 突出表现在立案方面,在环境污染案件中,污染

企业大多数是当地政府的支柱企业,当老百姓遭受

这些企业的污染伤害时,往往协商、调解不成。 在这

种情况下,到法院立案,有些法院会以不同的方式对

待环境维权:以原告的证据有问题,如要求原告提供

污染损害即被告直接造成的证据等,认为不符合立

案条件而不受理立案;以需要研究或请示为理由拖

着不立。 当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有些法院根据污

染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大小,有两种结果:立案,将设

置障碍推到审判阶段;下裁定驳回,洗清自己的责

任。[4]许多受害者都是因为法院立案的门槛太高,
而不得不放弃最后一道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司法救

济途径。
(三)水污染治理与政府管制和政策价值选择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天然的具有承担

提供这一公共物品的责任。 当市场失灵,企业为实

现利益最大化而破坏环境,侵害公共利益的时候,政
府管制十分必要。 环境管制是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

部经济性,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对企业的

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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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的目标。 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和控制政

策(command and control,CAC)。 管制者规定企业必

须做的行为,包括规定排污最大量和必须采取的减

排技术;另一类是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管制(market
based instrument),主要包括收取污染税 ( pollution
taxes)、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 tradable pollution
permit)等。 此类管制工具鼓励通过市场信号指导

企业的决策行为,而不是通过指定明确的污染控制

水平或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 从理论上讲,政府

环境管制有可能纠正市场失灵,但政府机制的运作

需要成本,在政府干预中也会出现政府失灵。 政府

失灵有多种表现,如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纠正

市场失灵时政府没有作为,由于法律不完善,执法不

力,政府效率低下,公共事业的低效率等原因使政府

干预失败,政府对本应由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进行

干预,政府干预时产生外部性等。 此前政府对太湖

流域水污染的管制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尽
管应用了相关的管制工具,但是管制的效果即太湖

流域水污染的状况却并未好转反而继续恶化。 其

中,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对水污染行使了监督权,但此

监督权却因没有处罚污染行为的权力而被架空。 地

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偷排行为,个别地方政府主动

招商引进环境污染型企业等都表明地方政府在治理

污染上并没有承担管制者的角色,不但没有以保障

公共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反而成为企业利益

的保护者。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推动者是

政府。 十六大之后,科学发展观成为施政的理念,建
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这表明中央

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视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价值认同。 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先污

染后治理的旧路。 可以说,中央政府对于环境政策

的价值选择已经开始明确的转向,在政策价值选择

时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冶。 但在地方政府的层面,有
的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监管并不到位,如相关案

例中污水排放标准提高难以通过和漏查企业违法偷

排污水行为,是地方政府对于利益的调节偏向保护

企业利益,而不是公民利益。 排污标准偏低和包庇

偷排行为导致企业获取暴利,而由国家来补偿环境

损失,由社会承担成本而非企业,违反了公正原则。

三、利益格局不平衡的原因

环境政策利益分配的博弈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

是强势的两极,而公民相对被动。 从中国现实政体

来看,政府是利益分配的主体。 利益不平衡的状态

之所以出现,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解释地方

政府的政策价值偏向的内在原因有 3 个方面。
(一)地方经济利益格局和 GDP 政绩考核模式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分权化改革将部分管

理地方经济的职能转移到地方政府,这在强化财政

分权的基础上又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 地

方公共支出与其财政收入直接挂钩,地方政府只有

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扩大公共开支。 企业是政府发展

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僧多粥少、财政拮据,使政府部门行政职能商业

化的痼疾频发。 尽管地方政府是水污染的监管者,
而实际上县乡两级政府往往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

者。 因为这些污染企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能解决

就业问题,上缴的税也是当地政府的主要税源,直接

的利益驱动使裁判员成了运动员。 目前企业排污手

法并不隐蔽,在长江水域包括太湖水域,对于哪些企

业在排污,地方环保部门都清楚但却无力监管,因为

环保部门的“乌纱冶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 而对于

各级政府,这些污染企业是利税大户、创汇大户,为
了保证地方的经济增长,甚至与企业串通起来

做假。[5]

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仍以粗放式发展为

主要特征。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

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GDP 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

官员的优先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绩是以

GDP 为核心的,具体而言是以相对经济增长绩效的

指标来考核官员,即是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

地 GDP 增长相挂钩,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式将

现任官员与其前任官员和临近地区官员相比较,加
大激励效果。 因此,GDP 指标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

就成了政绩大小的首要指标。[6]以 GDP 为核心的政

绩考核体系无疑加重了地方政府追求 GDP 的“政治

理性冶,降低了其严格监管的意愿,使其行为逻辑短

期化。 在太湖流域,地方政府面对大干快上的“GDP
竞赛冶和经济发展的政绩光环,为了顺利完成财政

指标、突破 GDP 数字,对违规排污、污染企业地区转

移持默许甚至公开支持的态度成为官员的一种理性

选择。 另外,企业除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相连,个别

情况下还与官员的个人利益相联系。 如环境工程项

目招标过程中仍存在腐败现象,很多环境工程上马

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二)“多龙治水冶格局下权力配置欠缺

地方政府在太湖水污染治理和监管过程中是核

心角色,其对排污企业监管不力还存在行政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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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这突出体现在跨流域水污染问题上,具体案

例是江浙边界“零点事件冶 [7]。 嘉兴、苏州跨界水质

管理和监测归属太湖流域管理局,其作为水利部的

派出机构,实行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双重领导,主
要职能是负责流域内水资源的功能规划和调度。 当

前,太湖流域管理局是该地区惟一的跨省机构,直属

水利部的太湖局,其一项重要职责是“流域水资源

管理 与 保 护 冶, 但 在 水 资 源 保 护 中 最 重 要 的

一块———排污监管,却仍掌控在各地方政府的环保

部门手中。 太湖流域管理局这种相对单一的职能,
无力承担跨部门、跨区域流域性问题的综合协调与

管理任务。 在治水治污问题上,太湖流域管理局并

不具有对偷排行为的处罚权,而是需要通报地方政

府相关环保部门,缺乏权威性的管制手段,导致其难

以对公众的环境相关利益进行维护并协调各行政区

间利益。
水污染控制在中国被分条分块,按区域进行治

理,并没有真正实现按流域治水,各行政区域各自为

其“水政冶。 如此之下,流域管理之间的冲突显而易

见。 对于涉及全流域整体利益的管理法规和政策,
在没有强制性流域管理法律的前提下,各区域对地

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体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流域水

资源保护的考虑,造成的后果是行政交界处水污染

难以治理。
行政管理体制权力的叠加或推诿还直接影响到

对水污染监管失范行为的问责,降低了地方官员因

此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的可能,使他们出于对地方

财政收入和 GDP 政绩指标的追逐,更有可能为企业

违规排污行为提供包庇和纵容。 2007 年无锡蓝藻

水危机事件中只有 5 位被媒体曝光的偷排污水企业

所在镇的负责人受到问责。 这也留下一个疑问,整
个事件的发生仅由这 5 位官员来承担责任是否足以

对公共利益负责并让公众信任。
(三)环保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

环保技术的落后是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措施中

薄弱的一环。 污水处理方面,专家考察结果发现,整
个长江水系 80%的污水处理厂都派不上大用场,甚
至于 100%的污水处理厂效果都不如意,太湖边上

的污水治理厂没有一个能稳定达标,其最先进的技

术也只达到欧美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技术

水平落后发达国家 30 年,是一个从污水到污水的摆

设过程。[5]此外,在对污水的监控方面,两者也有很

大的差距。 污水处理与污水监控技术落后与环保投

入不足有着直接的关联。
长久以来,环保投入一直由政府财政拨款。 专

家计算,环保投入至少达到 GDP 的 1. 5% ,中国的环

境才能够有所改善;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

国的环保投入一直在 GDP 的 0郾 5% 左右徘徊,直到

1999 年才勉强达到 1% 。[8] 公共财政对环保领域投

入的不足,对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关键性的

制约,其严重缺乏致使一些地方财政难以弥补投资

建设环保设施的巨大缺口,如污水处理厂,已建成的

也由于缺乏运转经费而时开时停或者因为缺乏配套

管网的铺设而流于形象工程,基于此,近年中央财政

对环保投入的比例逐渐加大。 “十一五冶期间,根据

环保相关部门的测算,预计环保总投入将达到 1郾 4
万亿元,占同期 GDP 的 1郾 5% 。 “十二五冶期间的环

保投入将达到“十一五冶的 1 倍以上。[9 - 10] 然而,即
使投入在增加,污水治理的效果依然不理想,这是由

于环保资金的管理和利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审
计署‘三河三湖爷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发现,很多水

污染防治项目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存在问题,5 亿

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
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
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 8 亿

元,有 206 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

设计要求。冶 [11]另外,环保资金也存在一些因形象工

程而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 一些地方治理水污染的

资金投入更类似“形象工程冶,造成了资金的浪费,
如有的地方甚至将河道的两边都砌成水泥墙,有的

地方混浊污水搭配污水渠的汉白玉栏杆,一些地方

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
总体而言,水污染治理的困境是多年积累形成

的,环保投入不足是很大的原因,而一些环保项目资

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也使

得有限的治污资金未能用在刀刃上。 究其原因,仍
然是地方政府在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更偏重经济效

率,对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并不重视,这其中有发展观

方面的偏差。 同时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形

象工程也反映出与百姓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民生问

题相比,地方政府更关注与经济效率相关的政治前

途,忽视了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相关的环境权利。
这背后也反映出环保公共投资的项目信息并不透

明,没有足够的监督机制来对其质量和效率进行监

控。[12]

四、水污染治理的政策选择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和协调者,在治

理水环境污染方面,需要通过发展理念和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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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选择来推动制度的构建,转变政策选择的基

点,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调节利益分配的

秩序。
(一)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

体系

政府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和社会公平的载

体。 环境保护和治理是建设和谐、可持续的公正社

会的题中要义,从这一要义出发,各级政府应践行科

学发展观,走生态良好、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

道路,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

考评机制中,评估官员政绩不仅要通过 GDP 等经济

指标,还应增加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指标。 在利益

秩序的协调上侧重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倡导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保证环境公平。
(二)完善水污染监管权力配置和问责机制

建立具有监管权和处罚权,并超越于地方利益

之上的独立流域管理机构,通过其协调各地区的利

益平衡来维持社会的公正。 在水污染的防治中,监
督、管理是政府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 因此新时期

的制度建设应是加强和促进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责权对等明晰。 依法追

究官员失职和渎职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追
加官员违背制度滥用公共权力的风险指数和成本,
规范其权力行使过程,保障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

负责。
(三)严刑峻法,提高企业排污成本

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加强了公民的参与,但
是公益诉讼仍未能进入法律的正式文本。 严刑峻法

才能够遏制住企业的污染行为,个人诉讼是公民权

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之一,且其可拓宽监督者的范围,
不仅是受害者,其他人也可以提起诉讼,这增加了对

企业及其他责任主体的监督力度。 此外,在惩罚金

额方面,处罚额度可尝试突破上限,企业污染水资源

需要支付的成本足以罚得企业“倾家荡产冶,才会对

摇 摇

企业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四)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鼓励公众参

与监督环境治理

在法律方面,中国的宪法修订可尝试将公民环

境权写入《宪法》,列入公民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
在拥有司法救济途径外,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政府监

管部门还应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保证国家信

息安全的情况下,逐步全面公开关于排污许可及政

府与水污染监管和治理相关过程中的信息,便于公

众将从公共途径获得的数据资料直接用于维护自己

权益和其他合法活动,鼓励其参与高风险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和举报污染企业,对排污大户开展公益

诉讼,形成对水污染治理的公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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